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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」經濟不利學生
助學金申請書
	申請應檢附文件

	
	1. 助學金申請書。
2. 父母及學生戶口名簿影本(含記事)或戶籍謄本正本
(三個月內,含記事)。

	學制
	產學台生四技
	學號：
	姓名：

	系所班級：
	連絡電話：

	家長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連絡電話

	父親
	
	
	

	母親
	
	
	

	配偶
	
	
	

	法定監護人
	
	
	

	
 同意教育部函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其家庭年所得後，至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匯報系統
填報學生申請經費相關資料。

一、學籍變動（含轉、休、退學、遭開除學籍或退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等其他情形）等未完成
學期學業者，不予核發。

二、若核發助學金後，有上述情形發生時，願負法律責任，並將助學金繳回。

立切結書人：家長(簽名或蓋章) _____________ 申請學生(簽名或蓋章) _____________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